深圳市律师协会专门委员会规则（试行）
（2003年10月13日深圳市律师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在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中的作用，促进实现律师协会各项职能，推动律师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深圳市律师协会章程》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专门委员会受律协理事会领导，负责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律师行业自律受理的议案和规则，履行律协各项职能，办理相关事务。
第三条  律师协会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若干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的设置、调整及撤销由律师协会理事会议决定，并报上级律师协会备案。专门委员会组成成员，应向全市律师予以公告。
 
    第四条  律师协会理事会可根据需要对专门委员会的机构和人员按本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调整。
第五条  专门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如下：
（一）参加或主持重大课题、问题的调研和调查处理，提出意见、建议；
    （二）承办咨询、质询，审议、拟订同本专门委员会有关的议案；
（三）参与律师行业管理规范的起草、论证、报审等工作；
（四）受理和调处本专门委员会具体职责范围内的事务；
（五）与有关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建立经常性联系；
（六）根据律师协会授权和各专门委员会特点及需要开展其他有关活动。
 
第六条  专门委员会委员由律师代表大会代表或有某项专长，热心律师公益事业的律师担任，委员应当熟悉律师行业情况，具有丰富执业经验，关心律师事业发展，热心公益事业。
 
第七条  每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原则上不超过20人。一个律师事务所不得有两名以上（含两名）律师代表大会代表担任同一专门委员会委员。一名律师代表大会代表不得加入两个以上（含两个）专门委员会。

第八条  专门委员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聘请若干专家担任顾问；顾问可以列席专门委员会会议，发表意见。
    顾问由各专门委员会提名，由律师协会理事会聘请。
第九条  专门委员会委员采取由律师代表大会代表报名或本专门委员会两名以上委员推荐，律师协会理事会批准的方式产生。
 
第十条  专门委员会委员有下列情形的，由该委员所在专门委员会提出，经理事会批准取消其委员资格：
1、受到刑事处分；

2、有《律师协会章程》第十一条列举的行为；

3、一年内连续两次不参加本专门委员会会议，或一年内累计三次不参加本专门委员会会议；

4、不履行委员职责或者不能胜任律协或本专门委员会交办的工作。

 
第十一条  专门委员会任期与代表大会相同，其职责履行至下届专门委员会成立为止
